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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建议·

大学科技园是以拥有知识、人才和研发优势的大学为依托，

通过提供场地、资金、政策等优惠条件，激励科技企业或高技术

公司创建及发展，促进大学科技研发创新、科研成果转化、高新

企业孵化、创业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的科技产业园区。中国的

大学科技园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2015年底，中国大学科技园

达200多家，国家大学科技园达115家，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新兴产业的生长点。

从发达国家科技园区发展的经验看，大学科技园的规范发

展对提升中国科技研发水平、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

中国经济新引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大

学科技园的政策扶持和体制引领。

1 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大学科技园自建立的十几年来已取得了较大发展，为

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

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就是管理上的创新不足。如果不能有效

优化大学科技园的管理体制，科技发展进程将为体制所累，无法

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

以苏州地区为例。目前，苏州的大学科技园在科技成果转

化和科技产业发展方面已取得众多合作成果，借助大学科技力

量，重点发展了光学工程、新型纺织（丝绸）、通信线缆、装备制

造、环保及医疗保健品、纳米材料及其应用、生物科技、新能源新

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文化创意等

产业，并按照“一园多区”等模式进行建设，对入园的企业和项目

提供投融资咨询服务和政策支持，为孵化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提供了技术支撑。入园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科研设施，资

源共享，协同发展，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学科技园暴露

出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中国大学科技园发展普遍

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研发创新和企业孵化效率低，人员积

极性不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政策导向不明。中国对大学科技园尚未在财政税收、

基本建设、工商管理、人才激励等方面确定统一的扶持和激励政

策，地方政府和依托大学制定的相关政策还很模糊，有待进一步

细化、完善；制定的大学科技园评估指标体系，存在较多的不合

理之处，如把经济效益和招商数量作为重要指标，导致一些大学

科技园为了完成招商任务而降低企业入驻标准；现行税收政策

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极为不利，由于研发经费和试验设备没有计

入成本，因此按现行增值税办法，附加值越高的企业纳税越多，

所以企业一般不愿意在研发方面增加投入，严重影响了大学科

技园的研发创新程度和企业孵化效率。

二是体制上的制约。①从教育管理体制看，目前中国大学

的教学管理模式重共性轻个性，开放度不够，不利于创新创业人

才的成长。② 从人事分配管理体制看，大学科技园中许多企业

是由原来的校办企业转化而来的，受传统校办企业运作的影响，

大学科技园中的企业往往没有独立的分配制度，而是参考学校

的分配办法，企业员工的薪资通常不能充分体现按劳取酬的原

则；许多大学对科技成果的发明人的激励政策偏保守，不能有效

调动技术成果持有人的创业积极性。③ 从投融资体制看，中国

的资本退出机制尚不完善，还没有适用于高科技企业上市的第

二板市场，因此风险投资公司很难将较为成功的风险企业辅导

上市；有不少高科技企业脱胎于大学、研究机构或传统企业，它

们与原单位的产权关系模糊，加上中国产权评估机构和产权交

易市场不发达，使得高科技企业不能自由进行产权转换，阻碍了

转让股份的渠道。

2 建议

目前全球有各类科技园区1000多个，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占

80％以上。各个科技园区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而这种差距

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达国家之

间。在各国竞相发展科技园区之际，中国更不能落后世界科技

发展步伐，要努力向科技强国看齐。而改进大学科技园的管理，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第一，中央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规范大学科

技园的建设，使已有的优惠政策和新补充的优惠政策结合起来

形成配套的政策体系；地方政府也应将大学科技园建设纳入当

地总体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出台具体的扶持措施，从政策、资金、

基础设施等方面支持大学科技园建设。尤其在大学科技园建设

初期，政府应设立大学科技园的平台建设经费，并在此后的一定

年限内，根据对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价的结果分批拨付。另外，要

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法，对侵权行为严厉打击、严格处罚，保护高

校科研工作的成果，提高创新者的积极性，有利于进行更深层次

的创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第二，高校要建立面向市场的成果转化机制。在设立科技

成果转化企业时，要树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观念，落实“生产

要素差与分配”的问题。要承认开发者、转化者占有部分知识产

权，要让成果转让者拥有个人技术股，“个人财产”得到了保护，

才能提高进行不断创新的积极性。这不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需

要，更是市场体制的需要。同时，成果转化的经营管理要用法律

法规来约束，具体措施为：与进驻大学科技园的企业签合同，确

定合作双方所占百分比；建立合理公平的科技成果分配原则和

公司股份分配原则，切实保障科技开发者、转化者、创业者以及

资本所有者的切身权利；对科技园有关具备独立性质的部门或

企业及技术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保证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

行经营管理。另外，学校可以采用组建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的形式，既能保证学校自己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把自己用来孵化

的资金用到学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上来，又可以使学校控股和参

股的企业从大学取得科研成果，保持创新活力。

第三，除制定严格的企业准入制度外，还应进一步实现融资

渠道的多元化，强化资金支撑功能，包括建立面向政府科技产业

计划的项目评估、审批体系，争取各级政府专项拨款支持；通过

支持园内发展成熟的有限公司上市等方式，广泛筹集社会资金；

引进各类金融机构进入园区及建立中小科技企业贷款担保机

构，改进园内企业的信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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